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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偵結起訴梓官區里長候選人歐張○○禮品賄選案 

本署檢察官陳麗琇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及高雄市政

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偵辦高雄梓官區里長候選人歐張○○賄選案，業

經偵查終結，對歐張○○等 2人提起公訴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起訴要旨：歐張○○係高雄市梓官區某里長候選人，歐○○係

歐張○○之配偶。歐張○○、歐○○為求歐張○○能順利當

選，竟各自或共同對於下列有投票權之人，交付賄賂，而約其

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：(一)歐張○○於民國 111年 9月 5日 08

時 57分許，至高雄市彌陀區○○○路○巷○○弄○○號，將

柚子 1箱（約 6顆裝，價值逾新臺幣《下同》300元）交予有

投票權之歐○○（另為緩起訴處分），約其於行使投票權時，

為投票予歐張○○之一定行使，歐○○即應允而收受。(二)歐

張○○、歐○○於 111年 9月 6日 21時 14分許，由歐○○駕

駛車號 000-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歐張○○，至高雄市梓官區

○○路○○巷○○號，將柚子 1箱（約 10顆裝，價值逾 300

元）交予有投票權之楊○○（另為緩起訴處分），約其於行使

投票權時，為投票予歐張○○之一定行使，並要求楊○○幫忙

向其配偶高○○轉達投票支持，楊○○即應允而收受。 

二、 起訴法條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之對有投票權

之人交付賄賂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罪嫌。 

三、 值此選戰倒數期間，本署派遣多名檢察官進駐賄選熱點之所轄

分局，全天候積極查辦賄選行為。民眾若知悉候選人或樁腳有

賄選行為，歡迎提出檢舉，本署由專責人員 24小時接聽檢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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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，對於檢舉人身份均有嚴謹之保密措施，民眾檢舉若破獲

賄選案件可獲得高額檢舉獎金，期待民眾勇於檢舉不法（檢舉

專線 0800-024099撥通後按 4），而本署亦將秉持「無底限、

無上限」之原則，持續嚴查速辦，共同為乾淨選舉努力。 

 

 

        


